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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博義過去的言論十分激進，包括發表過聲稱西藏擁有「民族自
主權」的論文，甫上任更即抹黑特區政府，稱「不喜歡」見到

政府「濫權」，又聲言希望特區政府修訂香港國安法部分
條文云云。

夏博義於1976年在英國取得大律師資格
後，於1993年來港執業，2006年成為資深
大律師。他在上世紀90年代與時任大律師
公會前主席戴啟思、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
授陳文敏共同成立「香港人權監察」，
並出任為首任主席，經常撰寫跟人權及
示威權相關的書籍。

夏博義與香港攬炒派一直關係密
切，包括曾於2002年11月與時任民
主黨主席李柱銘、立法會議員涂謹申
前往歐洲，游說歐盟和英國政要反對
特區政府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近年，他不時向本地報章投稿討論香
港事務，如去年7月在《蘋果日報》質疑香
港國安法保障個人自由的條文與香港國安
法第二十條分裂國家罪「有衝突」，等等。

夏博義還曾代理多宗與
言論及和平示威權利有關
的案件，為被告辯護，

包括1997年的「馬維
騉案」、1999年的

「 吳 恭 劭 燒 國 旗
案」、2005年法輪功

成員在中聯辦外示威的「楊
美雲案」、2008年「陳巧文
雪山獅子旗案」等。

●2019年7月1日：立法會大樓被暴徒衝擊，但公會在一整頁
的聲明中對暴力行為輕描淡寫，只提及「個別人士已干犯了不
同的刑事罪行」，反指稱「政府若然拒絕與公眾就重大及
迫切的議題對話，是違背法治精神的行徑」

●2019年8月：黑暴分子在機場非法集結，
導致機場設施受損及多班航班取消。公會發表
聲明時雖稱「此等公然違抗法庭禁制令的行
為沒有任何辯解」，但就將重點放在要政
府依「公眾訴求」撤回修訂《逃犯條例》

●2019年10月25日：在高等法院
舉行集思會，稱要討論如何「協助」政
府「解決困局」

●2019年11月18日：高等法院
原訟庭裁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根據《緊急條例》所制定的《禁
止蒙面規例》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翌日
評論該判詞並不符合基本法，並表示
只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判定香港法
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公會即聲稱法工委
的說法是「錯誤的」，「任何建議全國
人大常委會在司法程序尚未完結之前就
基本法作出詮釋或評論的主張，無疑會給
予公眾一個印象，就是香港司法機構及制度
被施加壓力」

●2020年6月30日：香
港國安法實施後，公會發
表聲明稱，香港國安
法 條 文 的 施 行 將
「損害」基本法及
《中英聯合聲明》承
諾給予香港特區的高度自
治，「削弱『一國兩制』和司
法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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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狀公會新
主席上任即

抹黑國安法

去歷史化無視黑暴經年
●「國安法是設計來奪走香港自由、引進
內地制度的，和維護公共秩序一點關係
也沒有」

謬論1

法律界反駁法律界反駁

夏博義的言論未有認清香港現時的局勢，並
顯示出對中央政府的管治權不信任。2019年連串黑暴事件，
引發香港社會出現「攬炒」風氣，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而香
港是中國所管轄的一個特區，中央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及必
要，為香港訂立國家安全法。自香港國安法落實後，的確保
障了市民的安全，箝制了黑暴的勢力，使香港社會回復平
靜。
大律師公會中有不少會員相信香港國安法能夠令香港長治

久安，夏博義身為大律師公會主席，應該多了解香港國安法
的用處，並釋除市民對香港國安法的誤解。

▶執業大律師、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

憑空捏造矛盾妄圖修法
●考慮修改香港國安法下「明顯與基本法
或法治精神牴觸的條文」

▶執業大律師、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

謬論2

法律界反駁法律界反駁

香港國安法的條文與基本法或法治精神並無
牴觸，如香港國安法第四條已列明會依法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
本法所享有的各種自由，並不會出現侵犯香港居民受基本法保
障的情況。夏博義的言論偏頗，反映他未有清晰認識香港國安
法，甚至刻意袒護攬炒派。

扭曲國安法及機構職責
●「香港國安法將香港推向『警察國家』：
駐港國安公署的行為不受特區管轄、國
安委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等於有人權
力高於法律，香港無法擁有法治，他們
可以隨意綁架人，都是沒有法律後果
的，更不用說打人、盜竊，入侵民居，
任何的行為。」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
會副主席傅健慈：

謬論3

法律界反駁法律界反駁

夏博義作為資深的人權法專家，卻出言抹黑執法者，令人感
到驚訝及失望。
香港國安法的系統完善、有合適的分工，包括設立國家安全

委員會及由警務處所領導的國家安全處，而兩者皆有相應的職
責，並會依法辦事。

香港國安法第五十五條列明，當特區政府無能力處理複雜的
案件，或案件對國家安全有重大威脅時，駐港國安公署可對案
件行使管轄權，但前提是要經特區政府或駐港國安公署提出，
並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
香港國安法的內容清晰，而夏博義的說法毫無事實及法律理

據支持，甚至藉詞誇大人權自由。人權自由一樣受到限制及規
管，是全球公認的事實。

刻板印象貶損兩地司法
●「涉複雜情況的案件可交由內地最高人民
法院審理是『破壞《中英聯合聲明》』、
內地『沒有』獨立的法官，沒有香港所理
解的『公平審訊』，任何人都可以被帶回
去內地受審」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
會副主席傅健慈：

謬論4

法律界反駁法律界反駁

夏博義的言論是政治行先，未見務實，甚至是不尊重香港
法律的態度。香港國安法第四條列明維護國家安全同時會尊
重和保障人權，並會依法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所享有的
自由，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等，顯示出香港
國安法的條文有加入普通法作考慮。
內地有「無罪假定」的法律原則，亦有律師代表訴訟人的

機制，體現出兩地同樣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基本
要素。在早前的「12逃犯案」中，涉案者在深圳鹽田法院受
到公正的審判，當地法院依法處理案件，對認罪認罰者判以
合適的刑期，對案中兩名未成年的涉案者亦依例遣送回港處
理，未如攬炒派抹黑內地司法機構會對涉案者判重刑，反映
內地的法院能夠進行公平的審訊。
駐港國安公署對案件行使管轄權前要獲得中央的同意。

煽動司法獨大僭越中央
●對香港國安法訂明該法解釋權屬於全國人
大常委會，夏博義稱「我最大的憂慮，並
不是終審法院無法捍衛人民的利益，而是
它最終仍可以被（全國）人大常委（會）
推翻……這是香港制度的一個『缺點』」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執業律師黃國恩：

謬論5

法律界反駁法律界反駁

特區終審法院的法官在1999年審理「吳嘉
玲案」時，竟宣布香港終審法院「有權審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有關解釋或決定是否符合基本法」，事後特區政府預計，倘根
據終院的裁決執行將為香港帶來大量人口壓力，並於同年請求
國務院協助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才糾正了終院超越憲制
秩序的做法。因此，若香港國安法的解釋權不屬於全國人大常
委會，本港司法或過度膨脹，干預行政機關及整個憲制秩序，
為國家和香港帶來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博士宋小莊：：

夏博義的說法並不正確，基本法只賦予香港終審法院終審
權，而非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基本法並不是本港自行訂立的法
律，所以特區政府和終審法院過往不清楚條文時，也會主動提
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以免因錯誤理解條文而出現嚴重後
果，香港國安法亦然，這本來就是制度的運行機制，並非缺
點。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即將受審，若
法官不理解香港國安法的條文，就應主動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
釋法。

這與每個「初選」參與者是否同意「攬炒」
綱領無關，事實是警方一向調查和執法的程序。被捕者目前仍
未被正式起訴，因此警方可合理拘捕，並扣押被捕者48小時
以作調查。由於案情複雜，有關的行動反而是為了確保調查公
平公正。

蓄意醜化常見執法程序
●「不是每個『初選』參與者都同意『攬
炒』綱領，警方沒理由單純因他們參與而
作拘捕。」對逾50名攬炒分子幾乎同一
時間被警方國安處人員上門拘捕，並扣留
逾30小時至40小時方能保釋，夏博義稱
「做法完全不必要，是國安法如何損害香
港自由的又一例證」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博士宋小莊：

謬論6

法律界反駁法律界反駁

濫用自由包庇違法言論
●夏博義稱香港國安法中「分裂國家」罪包
括的「沒有使用武力的行為」意指嚴重非
法行徑，若「不論叫口號或撰文提倡『港
獨』均屬犯罪的話，這並『不符合』基本
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博士宋小莊：

謬論7

法律界反駁法律界反駁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條列明任何人煽動、教
唆他人分裂國家即屬犯罪，雖然夏博義聲稱這「不符合」基本
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但根據《國際人權公約》，言論自由並非
絕對，且享有自由的人亦有責任和義務，例如在本港誹謗和煽
動他人犯罪也屬犯罪，可見言論自由必須顧及公共秩序和其他
人的信譽，更何況是本港目前已經有法可依的國家安全。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執業律師黃國恩：

若在公眾集會喊煽動「港獨」的口號，明顯已違反香港國安
法，加上言論自由亦有限制，包括不得影響國家安全和他人權
利，既然西方國家也不容許將言論自由凌駕國家安全，夏博義
也不應將這種觀點套用在香港國安法和基本法上。

律政司去年就十多宗與修例風波相關的案件提出量刑覆核，
成功推翻大多數判刑，但被推翻的原審法官並不需負任何責
任，其中屢被批評判決偏頗的裁判官何俊堯，更越級升往高等
法院出任暫委副司法常務官，市民因此察覺司法不公義的情況
愈來愈多，但律政司資源有限，不可能每宗案件都提出上訴，
一般市民也難應付上訴涉及的費用，故才要求進行針對制度、
深層次的司法改革，以平衡法官的權與責，但夏博義的說法根
本是在迴避問題。

誅心之論迴避司法脫節
●社會近日對司法改革的呼聲日趨高漲，但
夏博義稱「我不認為這些對『改革』的
『關注』是真正關心司法質素。（司法）
改革的目的是要『破壞司法獨立』」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執業律師黃
國恩：

謬論8

法律界反駁法律界反駁

香港大律師公會近年言行愈趨政香港大律師公會近年言行愈趨政

治化治化，，屢被質疑立場偏頗屢被質疑立場偏頗。「。「香港人權監察香港人權監察」」創創

會主席會主席、、資深大律師夏博義資深大律師夏博義（（Paul HarrisPaul Harris））甫當選公會新任主甫當選公會新任主

席席，，在接受在接受《《立場新聞立場新聞》》專訪時已多番抹黑香港國安法專訪時已多番抹黑香港國安法，，包括香港國安包括香港國安

法是法是「「設計來奪走香港自由設計來奪走香港自由、、引進內地制度的引進內地制度的」」，，更聲言特區政府應修改香港更聲言特區政府應修改香港

國安法中國安法中，「，「明顯明顯」」與基本法或法治精神與基本法或法治精神「「牴觸牴觸」」的條文的條文。。香港文匯報昨日梳理夏博香港文匯報昨日梳理夏博

義義88個對香港國安法及司法改革的觀點個對香港國安法及司法改革的觀點，，並訪問多名法律界人士回應並訪問多名法律界人士回應。。他們均批評夏博義他們均批評夏博義

的觀點並不正確的觀點並不正確，，更質疑他對西方國家和香港的國安法採取雙重標準更質疑他對西方國家和香港的國安法採取雙重標準，，呼籲市民勿被誤導呼籲市民勿被誤導。。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倪思言倪思言、、雨航雨航

成立成立「「人權監察人權監察」」


